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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平安黄岩

本报讯（通讯员 刘冰菲） 8月
10日晚上9点多，在西城街道大润发
超市旁边的天桥栏杆外，一道身影
引起了行人的注意。一名黑衣男子
坐在天桥外的栏杆上抽着烟，神情
忧郁，看着桥下匆匆驶过的汽车。

“他坐在那里很久了，是不是要
跳桥啊？”“要不我们从背后给他抱
下来吧？”周围的路人渐渐聚集起

来。“我们还是报警吧！”人群中一个
声音传了出来。

接到报警后，城西派出所民警
张冬骏带队赶往现场。面对民警的
询问，男子仍是一言不发，默默地抽
着烟。经过十多分钟的劝说，男子开
口了：“家里有病人，生意也亏了，我
现在欠了一屁股债，我不想活了。”

这时，一位热心市民走上前悄

悄和民警商量：“等一会儿，趁他不
注意我从左边给他拽回天桥上来。”
民警衡量了一下现场，认为这方法
可行。看着男子情绪逐渐稳定，民警
和这位热心市民交流了个眼神，两
人一左一右合力将男子拽回天桥上
来。

男子被救回后，民警依旧在耐
心开导，怕他再做出冲动的事。男子

面对民警也做出保证：“我压力太
大了，现在经过你们的开导，我心
情好很多了，放心吧，我不会做傻
事了。”当晚，该男子由其家人接回
家。

民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大家
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冷静分析，及
时报告警方，帮助他人时要量力而
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

本报讯（通讯员 林 静）老
人被车撞伤致多处骨折，半年后
突发白血病身亡，老人家属认为
这场车祸是罪魁祸首，肇事者该
为老人的亡故担责。日前，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

去年 5月 13日傍晚，许某驾
驶车辆不慎跟行人叶阿婆发生刮
擦，叶阿婆被送医治疗，被诊断为
多处骨折，26天后出院。该事故经
交警部门认定，许某负主要责任，
叶阿婆负次要责任。

同年 10月 9日，叶阿婆再次
住院治疗，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
脓毒血症、肺部感染等。15天后，
叶阿婆病情恶化亡故。

叶阿婆家属悲痛之余认为，
如果不是这场车祸，老人就算是
患病也不会那么快撒手而去，许
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许某
为老人的身亡担责。

同年10月25日，交警部门委
托浙江某司法鉴定所对叶阿婆的
死亡原因及与交通事故因果关系
进行司法鉴定，评定意见为，叶阿
婆死亡原因系急性白血病发作致
多脏器功能急剧衰竭所致。涉案
交通事故损失是远期死亡事件发
生的次要促进因素。据此建议死
亡与交通事故损失的因果关系参
与度为15%-25%。

今年 2 月，叶老阿婆家属将
许某及其车辆投保公司诉至法
院，请求两被告赔偿叶阿婆因交
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计 35.77
万元。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叶阿婆
死亡的主要因素系其自身疾病导
致，对叶阿婆因事故发生的各种
损失按照鉴定意见适用20%参与

度计算损失。
叶阿婆家属认为，老人第一

次住院检查未发现患有急性白血
病，第二次住院的出院记录也仅
记载考虑急性白血病，在病理分
析上不完善，仅能证实急性白血
病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对
于他们的损失不应当考虑参与
度。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侵
权责任法》相关规定，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
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
责任。从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可
以看出，行为人仅对自己的过错
造成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对于受害人受到的同一损害
后果，应找出造成该损害后果不
同原因，具体分析各原因对于该
损害后果的发生所具有的作用
力。

根据涉案司法鉴定意见分析
可见，受害人叶阿婆死亡的原因
力有两个，一个是急性白血病，另
一个是交通事故导致的单纯性多
发骨折，后者对死亡结果上仅起
到次要、促进作用，系次要原因
力。综上，法院采纳鉴定意见关于
参与度的建议，同时结合被告保
险公司的意见对受害人的第二次
住院医疗费、第二次住院期间护
理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
损害抚慰金酌情适用20%的参与
度。

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叶阿
婆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许某承担
事故主要责任。据此确定由许某
负担 9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
由受害人自负。原告主张精神损
害抚慰金，法院酌情确定为 9000
元。故法院最后作出判决，车辆投
保公司和许某各需赔付给叶阿婆
家属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11.8万余元和 3000余元，驳回叶
阿婆家属其他诉求。

本报讯（通讯员 应丽娴） 8月
9日下午 5时许，宁溪镇横街居村民
陈正飞经过黄岩溪半岭溪交界处
时，隐约听到有人呼救。他闻声望
去，看见一名男子正在不远处的溪
水中挣扎，并随着水流逐渐漂向深

水区，情况十分危急。
自幼熟悉水性的陈正飞没多想，

立刻脱去外衣朝落水者方向跑去。来
到河岸后，他纵身一跃，快速游到了
百米以外的落水男子身旁，将其拦腰
抱住并拖到岸边。由于救援及时，落

水男子并无大碍。陈正飞说：“这里的
溪水有5米多深，很容易发生事故。”
男子握着陈正飞的手连连表示感谢，
并表示以后一定会加倍注意。

据了解，落水男子来自贵州，在
宁溪镇上前垟村从事工艺品加工工

作，当天下午在河边玩耍时不慎失
足落水，所幸得到及时救援。

笔者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夏季是
溺水事故高发期，大家在水域附近游
玩时，要注意自身安全，尤其是未成
年人不得单独下水，以防发生意外。

近日，院桥派出所民警来到沙埠镇佛岭村，为
该村的孩子们送上了一节暑假安全课，民警通过开
展防溺水、禁毒等安全防范知识宣传，让孩子们度
过一个安全的暑假。

本报通讯员 王仁杰 摄

暑期安全不能忘

宁溪六旬老人勇救落水男子

车祸半年后绝症而亡
肇事者及其投保公司被诉为病故买单

警民合力成功解救欲轻生男子


